
董事会关于 2023 年度审计报告部分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

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对湖南景峰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景峰医药”）2023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

计，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4]第 39-00016 号）。公司董

事会现就该 2023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除“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事项

外影响均已消除的情况说明如下： 

一、2023 年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内容 

1、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准确性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拥有的

“太湖之星”房产账面原值 9,891.85 万元，累计折旧 607.26 万元，本期计提

减值 2,886.64 万元，账面价值 6,397.95 万元。该等房产于 2015 年开始购置，

购置成本 2,072.85 万元，后续改扩建及装修等累计支出 7,819.00 万元，计入

房屋及建筑物价值，并统一按 45 年计提折旧。大信实施了现场监盘、检查相关

凭证、访谈等审计程序，但未能获取“太湖之星”房产项目后续支出的充分证

据，无法判断账面原值的准确性，亦无法判断折旧计提与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

性，以及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2、预计负债计提的恰当性 

2016 年 10 月，公司发行“16 景峰 01”债券 80,000 万元，到期日 2021 年

10 月。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16 景峰 01”债券已兑付本金 50,536.08 万

元，逾期尚未兑付本金 29,463.92 万元。公司与债券持有人签订了多次展期协

议，最近一次约定展期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债券分期兑付期间的利息按照原

利率 7.5%/年计息，违约利率为 0.03%/日。 

根据债券发行协议约定，如果公司截至最近一次展期日不能兑付本金，将

自 2021 年 10 月起支付违约金 8,635.88 万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已计提违约金 2,305 万元。因发生流动性困难，公司未能提供“16 景峰 01”展

期到期日偿还本息的资金来源证据，大信无法判断未足额计提违约金的恰当性。 

3、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分配利润-117,730.02 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的所有者权益为负数，资产负债率 114.49%。流动性发生困难，导致“16 景

峰 01”债券等债务展期或逾期，以及缺乏必要的生产经营现金。2023 年，公司

生产经营主体重大变化，合并报表收入、利润主要来源的重要子公司大连德泽

药业有限公司，经营期限届满于 2023 年 11 月经法院受理进入清算程序，致使

主营业务萎缩。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

的重大不确定性。 

二、关于 2023 年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 2023 年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的事项整改

规范工作，积极采取以下规范措施消除相关事项的影响： 

（一）针对“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准确性”事项 

1、公司梳理了“太湖之星”项目资料，向大信提供了“太湖之星”567 幢

二区新建、景观仿古、绿化等工程预算及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的施工日

志； 

2、2024年 9月，北京华建联造价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太湖之星

南区 567 幢工程结算书》； 

3、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2024 年 10月 24日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拟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以 6,469.28 万元出售太湖之星。

公司聘请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苏州太湖之星资产项目基准日

2024年 6月 30日的价值进行评估，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拟转让的苏州太湖之

星资产评估基准日账面原值为 10,079.85 万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为 2,886.64

万元，账面净值为 6,465.07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 6,327.68 万元，家具及

设备 137.40 万元）；评估值为 6,469.28 万元，增值额为 4.21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该房产过户手续已完成，款项已结清。 

（二）针对“预计负债计提的恰当性”事项 

公司发行的“16景峰01”债券截至2024年7月已触发违约，公司已对2023

年度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大信针对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出具了《关于湖南景峰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专项审核报告》。 



综上所述，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除“持续

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事项外影响均已消除。 

三、风险提示 

2024年9月30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5,574.30万元（未

经审计），仍为负值；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

者均为负值，2024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632.39 万元

（未经审计），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未分配利润-117,730.02 万元，资产负债率 114.49%。

流动性发生困难，导致“16 景峰 01”债券逾期，以及缺乏必要的生产经营现金。

2023 年度，公司生产经营主体重大变化，合并报表收入、利润主要来源的重要

子公司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经营期限届满于 2023 年 11 月经法院受理进入

清算程序，致使主营业务萎缩。前述情况表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2023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事项的

影响暂未消除。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尽快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持续关注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31 日 


